
壹、學校課程目標與特色 

(一)特殊教育:  

1.班級編制： 

112學年度本校設置有三班分散式資源班，共安置 71名學生，依鑑輔會鑑定障礙程

度及類別分類為肢障(腦麻)1位，身體病弱(腦炎)1位、智能障礙 11位、學習障礙 38位、

語障 1位、自閉症 12位、情障 3位、聽覺障礙 2位，疑似情障 1位、疑似學障 1位，領

有身心障礙證明的學生，障礙程度計有輕度 15位，重度 1位。 

2.課程規劃： 

(1)依學生個別需求，主要以簡化、減量、分解、替代與補救等策略調整能力指標，

並篩選特殊需求領域指標，完成 IEP學年學期目標之撰寫。 

(2)課程教材之調整，以上述策略，完成編修簡化教本、學習單與主題補充教材。 

(3)教學型態以小組教學為主，再輔以個別輔導。教學方法之調整以工作分析、多元

感官、直接教學、多層次教學，以及個別練習等教學方法交互使用，使學生達成學習目

標。 

3.特色課程： 

(1)落實轉銜輔導工作，除校際間跨階段轉銜及轉學生的轉銜之外，每年於開學前召

開新生(含新安置學生)轉銜輔導會議，校內升三、五年級重新編班之身障生亦同步召開

校內轉銜會議，落實校內導師間對班級身障生之銜接與輔導，幫助導師了解身障生之身

心特質，以利教學輔導。 

(2)成立輔導室特教志工，目前成員 11 人，協助身障生藝文、體育入班協助及月考

報讀服務。 

(3)資源班教室較普通班教室更寬廣，緊臨無障礙電梯，且備有專屬資源班的教具室

及知動教室，布置有溫馨學習角落，特別編列家長會經費，以提升教師特教知能，除宣

導特教資源，也讓小朋友的學習環境更舒適。 

(4)教學時採用多媒體融入教學，使學生能藉由視聽動觸等多元刺激，上課更有動機、

學習更上層樓。 

(5)每學年定期岀版四次班刊，增進親師溝通與家庭教養之相關知能。 

貳、特殊教育班特殊教育班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 

本校特殊教育班設班情形 

班型 班級數 學生人數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身心障礙類 3 71 

⬜資賦優異類   

  



分散式資源班(身心障礙類) 

本校特殊教育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分組概況(依各校情況自行調整增刪) 

年級 科目 
課程安排節數 

(抽離/外加) 
學生人數 概況(學生障別/人數、組別等) 

一 
特殊需求 

社會技巧 
外加 1節 4 

智障 1人、腦麻 1人、身體病弱 1

人、疑學 1人 

一二 
特殊需求 

學習策略 
外加 3 節 4 

一年級：身體病弱 1人、疑學 1人 

二年級：情障 1 人、自閉 1 人 

一 國語 抽離 6 節 2 智障 1人、腦麻 1人 

一 數學 抽離 4 節 2 智障 1人、腦麻 1人 

二 
特殊需求 

社會技巧 
外加 1 節 3 情障 1 人、自閉 1 人、聽障 1 人 

二 國語 抽離 6 節 8 學障 7 人、智障 1 人 

二 數學 抽離 4 節 8 
A 組：學障 4 人、智障 1 人 

B 組：學障 3 人 

三 
特殊需求 

社會技巧 
外加 1 節 4 自閉 3 人、聽障 1 人 

三 國語 抽離 5 節 3 學障 2 人、智障 1 人 

三 數學 抽離 4 節 3 學障 2 人、智障 1 人 

四 
特殊需求 

社會技巧 
外加 1 節 3 自閉 2 人、情障 1 人 

四 
特殊需求 

學習策略 
外加 3 節 3 學障 2 人、自閉 1 人 

四 國語 抽離 5 節 11 

A 組：學障 4 人、自閉 1 人 

B 組：學障 3 人、智障 2 人、情障

1 人 

四 數學 抽離 4 節 11 

A 組：學障 4 人、自閉 1 人 

B 組：學障 2 人、智障 1 人 

C 組：學障 1 人、智障 1 人、情障

1 人 

五 
特殊需求 

社會技巧 
外加 1 節 3 自閉 2 人、語障 1 人 

五 
特殊需求 

學習策略 
外加 3 節 

A 組：4 

B 組：3 

A 組：學障 2 人、智障 1 人、疑情

1 人 

B 組：學障 2 人、疑情 1 人 

五 國語 抽離 5 節 12 
A 組：學障 7 人、智障 1 人 

B 組：學障 1 人、智障 3 人、 

五 數學 抽離 4 節 11 A 組：學障 1 人、智障 1 人、自閉



以調整部定各領域課程計畫為原則，課程調整前應先評估特殊需求學生之身心特質與學

習需求，了解學生的起點行為和先備能力，再分析課程目標與學生需求及能力之適配性。調

整原則及作法可依下列四大向度進行調整： 

【學習內容】方面 

(一)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可採「分解」、「替代」及「重整」的方式來

調整各教育階段之各領域/科目之學習重點，再根據調整過後之

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以課程與教材鬆綁的方式安排學習節數與

決定學習內容。 

(二)身心障礙學生之課程及教材應保持彈性，得視每位身心障礙學生

之個別差異，採上述一種或多種方式進行調整，並經個別化教育

計畫會議決議是否需彈性增減各領域/科目之節數，再由學校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同意後執行。 

(三)特定領域/科目學習功能輕微或嚴重缺損的學生依其身心狀況及

能力先參照原學習階段之該領域/科目的學習重點，再採分解、

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調整，再根據調整過後之指標編選教材。 

【學習歷程】方面 

(一)依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需要，善用各種能引發其學習潛能之學習

策略，並適度提供各種線索及提示，採工作分析、多元感官、直

接教學、合作學習、合作教學、多層次教學或區分性教學(個別化

教學)等教學方法，並配合講述、示範、發問、運用多媒體、圖解、

操作、實驗、角色扮演等不同的策略及活動進行教學。 

(二)視身心障礙學生需要提供適性教材調整與教育輔助器材協助學

習，以激發並維持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學習環境】方面 

(一)以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安全、安心且無障礙的學習環境為首要考

量。 

(二)依據個別學生之身心狀況與需求，進行教室採光、通風、溫度、

教室布置、教學設備資源、教室位置、動線規劃、學習區、座位

安排等物理環境的調整。 

(三)提供所需的人力、輔具與行政資源與自然支持。 

【學習評量】方面 

(一)依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實施多元評量，包括學生起點行為之評

估及持續性的形成性評量，並依據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作總結性

評量。 

(二)評量得採動態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生態評量、課程本位

評量、同儕評量、自我評量等多元評量的方式，充分瞭解各類身

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效，以作為課程設計及改進教學的參

考。 

(三)教師視各領域或科目之特性、教學目標與內容、學生的學習優勢

管道及個別需求提供適當之評量或服務，如評量時間調整（提早

1 人 

B 組：學障 1 人、智障 3 人 

C 組：學障 4 人 



入場或延長測驗時間）、評量環境調整（如隔離角、資源教室等）、

評量方式調整（如紙筆、口試、指認、實作、點字試卷、放大試

卷、電子試題、有聲試題、觸覺圖形試題、提供試卷並報讀或專

人協助書寫等）與其他的形式調整。 

(四)特定領域/科目具有學習功能缺損的學生，該領域/科目評量的內

容或通過之標準需依據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所議決之個別

化教育計畫執行，包括得進行內容難易度、題型、題數增刪等調

整方式，或是根據試題與考生之適配性調整計分比重。 

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名稱與節數安排(含課程調整情形)如 3-1-1總體課

程節數總表。 



 


